
证券代码：603922         证券简称：金鸿顺         公告编号：2024-057 

苏州金鸿顺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事项的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本公司的相关证

券停复牌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停复牌类型 停牌起始日 
停牌

期间 
停牌终止日 复牌日 

603922 金鸿顺 A 股 停牌 2024/10/23       

 

一、停牌事由和工作安排 

苏州金鸿顺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新思考电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思考”）的股权同

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经初步测算，本次交易预计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 年 4 月修订）》相

关法规，本次交易预计不构成公司关联交易。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

发生变更，不构成重组上市。 

因本次交易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了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

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4 

号——停复牌》等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金鸿顺，证券

代码：603922）自 2024 年 10 月 23 日（星期三）开市起开始停牌，预计停牌时

间不超过 10 个交易日。 



股票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

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待上述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发布相关公告并申请公

司股票复牌。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二、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新思考电机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蔡振鹏 

注册资本 10,682.6031 万元人民币 

实缴资本 10,682.6031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4-09-17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4213136898814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 浙江省惠民街道金嘉大道 58 号 3 幢 1 层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微特电机及组件制造；微特电机及组件销售；工业机

器人制造；工业机器人销售；电子产品销售；风机、风扇制造；

风机、风扇销售；采购代理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

展；货物进出口；模具制造；模具销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机

械设备租赁；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

的项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预计本次交易完成后，新思考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事项尚处于筹划阶段，公司目前正与标的公司各股东接洽，最终交

易对方以公司与标的公司各股东洽谈的情况为准，初步确定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的主要交易对方为深圳和正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和蔡荣军等。 

 

（三）交易方式 

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新思考控股权同时募集配套资

金。本次交易目前尚存在不确定性，具体交易方式、交易方案以后续公告披露的

信息为准。 

 

三、本次交易的意向性文件 

https://www.qcc.com/pl/pd4367e9df8bb8da1e7573978f4d91d0.html


公司与交易标的主要股东深圳和正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蔡荣军签署了《股权

收购意向协议》，约定公司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交易标的股权，

最终价格由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结果为定

价依据、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上述协议为交易各方就本次交易达成的初步意向，

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将由交易各方另行签署正式协议予以约定。 

 

四、风险提示 

目前本次交易正处于筹划阶段，交易各方尚未签署正式的交易协议，具体交

易方案仍在商讨论证中，尚存在不确定性。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

大会审议，并经监管机构批准后方可正式实施，能否通过审批尚存在一定不确定

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一）经董事长签字并加盖公司公章的停牌申请； 

（二）本次交易各方签署的《重组意向书》； 

（三）交易方关于不存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7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第十二条情形的说明文件。 

 

特此公告。 

 

苏州金鸿顺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0 月 23 日 

 


	重要内容提示：

